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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並符合下列各項目所列之情形 

(一) 董事及、監察人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家數 

法人董事代

表人 

董事長 
陳立民 

●本公司董事長 

●坤山建設總經理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與楊適槐先生有二親等內之

親屬關係。 
0 

法人董事 
李世隆 

●同德(股)公司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0 

法人董事代

表人 
趙希政 

●同德(股)公司業務副總 

●本公司總經理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0 

法人董事代

表人 
林宏沛 

●本公司研發二部副總經理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0 

董事 

李耀魁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 

●本公司副董事長 

●信億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

師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0 

董事 

楊適槐 
●本公司研發一部副總經理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與陳立民先生有二親等內之

親屬關係。 
0 

獨立董事 

黃淑珍 
●倍利國際財務經理 

●本公司獨立董事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本公司獨立董事於就任時，

即填具獨立董事聲明書，並

經由公司向主管機關申報該

名獨立董事之獨立董事（選

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 

2.該名獨立董事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之規定。 

 

0 

獨立董事 

曾鴻池 
●倍利國際研發協理 

●本公司獨立董事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本公司獨立董事於就任時，

即填具獨立董事聲明書，並

經由公司向主管機關申報該

名獨立董事之獨立董事（選

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 

2.該名獨立董事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之規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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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 

孫  勝 
●彰化銀行經理 

●本公司監察人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0 

監察人 

劉盈君 
●同德(股)公司總經理 

●本公司監察人 

●未有公司法第30條之各款情

事。 

1.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0 

 

(二)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向股東會負責，其公司治理制度之各項作業與安排，應確保董事
會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
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
之能力如下： 
1.營運判斷能力。 
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3.經營管理能力。 
4.危機處理能力。 
5.產業知識。 
6.國際市場觀。 
7.領導能力。 
8.決策能力。 

(1)董事會多元化資訊： 

   董事會多元性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董事會之 
組成考量公司營運架構、業務發展方向、未來發展趨勢等各種需求，並評估各 
種多元化面向，例如：基本組成(如：性別、國籍、年齡等)、專業經驗（如： 
銀行、保險、證券、資產管理等）、專業知識與技能（如：會計、法律、資訊科 
技、風險管理等）。 
本公司現任董事會由 8 位董事組成，含 2 位獨立董事，成員具備財金、商務及管 
理等領域之豐富經驗與專業。此外，本公司亦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
目前 8 位董事，包括 1 位女性董事，比率達 12.5%。相關落實情形如下表： 
         

 核心項目   

 

 

 

董事姓名 

基本組成 產業經驗 專業能力 

國 

籍 

性

別 

兼

任

本

公

司

員

工 

年齡 獨立董事

任期年資 

銀

行 

證

券 

保

險 

資

產

管

理 

會

計 

法

律 

資

訊

科

技 

風

險

管

理 
60 

以

下 

61

至

70 

71 

至

75 

3 

年 

以 

下 

3 

至 

9 

年 

9 

年 

以

上 

陳立民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趙希政 中華民國 男 v v            v  

李世隆 中華民國 男  v            v  

李耀魁 中華民國 男 v  v     v    v   v 

林宏沛 中華民國 男 v v            v  

楊適槐 中華民國 男 v v            v  

黃淑珍 中華民國 女  v          v   v 

曾鴻池 中華民國 男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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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階層接班計劃 
依據公司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公司在規劃接班計畫中，接班人除了必需具備專業
能力外，必須具備誠信正直之人格特質及與公司有一致之價值觀。 
 
一、董事會成員之接班規畫 

本公司目前董事共 8 名(含獨立董事 2 名)，皆具備商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須之能力，未來本公司董事會之組成架構及成員經歷背景將延續目前架
構。關於董事會之接班規劃，不定期與現有法人股東維持良好之溝通及討論
接任人遴選。至於獨立董事之部分，依法需具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
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因此將由國內學術界及產業界之專業人士遴選。 
 

二、管理階層接班計畫 
公司定期檢討篩選各階層之潛力名單，建立人才庫，並進行培訓計畫，人才
養 成計畫內容包括專業能力、管理能力、個人發展計畫及工作輪調等模式進
行： 
1.透過工作實踐報告及參與目標、經營管理等重要會議之機制培養決策思考
能力，並由高階主管透過定期績效評估，在過程中協助個人發展引導及提
供回饋。 

2.透過跨功能領域或跨部門之工作輪調、專案任務的規劃執行、職務之兼
任、工作代理等，培養多元之工作能力及視野，並給予實務歷練。 

3.參與內外部相關訓練，每年依個人發展需求參加，以培養決策判斷能力。 
4.建立完整培訓紀錄並定期檢討人才發展計畫，以因應組織營運需要進行發
展計畫調整。 

5.鼓勵中高階人才發揮創意自主學習、自發提出進修、研習或多元化見學、
實習計劃，由公司給予資源支持或職務設計調整，以利公司總體人力資源
的更多樣多元韌性。 

                                       

註 1：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資格與經驗，如屬審計委員會成員且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者，應敘明其會計或財務

背景及工作經歷，另說明是否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註 2：獨立董事應敘明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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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

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

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占稅後

純益比

例(%) 

董事 

(不含兼任本公司員工) 
監察人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109 年 6.20 N/A 0.31 N/A 4.05 N/A 

110 年 10.28 N/A 0.7 N/A 6.32 N/A 

1.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 

(1)董事、監察人：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扣除累積虧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 2%，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不

高於 2%。 

2.本公司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度員工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10,091

及$16,140；董監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10,091 及$16,140，前述

金額帳列薪資費用科目。 

民國 110 年度係依截至當期止之獲利情形，皆以 2%估列，與董

事會擬決議配發金額一致，其中員工酬勞將採現金之方式發放。 

經董事會決議之民國109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與民國109年

度財務報告認列之金額一致。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之員工及董監酬

勞相關資訊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2)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本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於聘任時，即參酌同業類似職務給付

水準，按月給付薪資。變動部分係員工紅利，視當年度營運績

效，由董事會依本公司章程，送股東會承認後，再依業務單位

績效，並提至薪資報酬委員會通過後於盈餘分派時發放員工酬

勞。 

2.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董事、監察人之薪資及依公司章程規定配發之董監酬勞已充分考量本公司營運及每

股盈餘與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相關。 

(2)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員工酬勞，視當年度營運績效，依本公司章程訂定之比例發

放，於盈餘分派時發放員工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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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註 1) 

評估期間 
(註 2) 

評估範圍 
(註 3) 

評估方式 
(註 4) 

評估內容 
(註 5) 

每年執行一次 110/01/01 ~ 
110/12/31 

董事會、個 
別董事成員 
及功能性委 
員會 

董事會內部 
自評、董事 
成員自評及 
功能性委員 
自評 

1.公司營運之參
與程度、董事會
決策品質、董事
會組成與結構
、董事的選任及
持續進修、內部
控制等。  

2.公司目標與任
務之掌握、董事
職責認知、對公
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內部關係
經營與溝通、董
事之專業及持
續進修、內部控
制等。 

3.公司營運之參
與程度、提升薪
酬委員會決策
品質、薪酬委員
組成與結構、薪
酬委員會成員
的選任及持續
進修、內部控制
等。 

註 1：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執行週期，例如：每年執行一次。  

註 2：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涵蓋期間，例如：對董事會 108 年 1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績效進行評估。 

註 3：評估之範圍包括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註 4：評估之方式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同儕評估、委任外部專業機構、專家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 

註 5：評估內容依評估範圍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董事會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等。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

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3)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

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等。 



- 24 - 

 

3.監察人參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 110 年度董事會開會 7 次（A），列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列席次數

（Ｂ） 

實際列席率(%)（Ｂ/Ａ）

(註) 
備註 

監察人 劉盈君 6 85.71% 無 

監察人 孫  勝 6 85.71% 無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例如溝通管道、方式等） 

    ：透過董事會列席與參加股東會作良好溝通。 

2.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例如就公司財務、業務狀況

進行 溝通之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透過董事會、稽核業務報告及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函作良好互動。 

二、監察人列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見，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見之處理:監察人皆列席董事

會，本公司董事會各日期、議案內容、決議結果請詳本手冊第 41 頁至第

45 頁。 

 

註： 

＊ 年度終了日前有監察人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實際列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列席次數計算之。 

＊ 年度終了日前，有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監察人均予以填列，並於備註欄註明該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連任及改選日期。

實際列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列席次數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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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治理主管設置情形 

          本公司經 110 年 11 月 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公司治理主管乙職，由本公司

財會經理羅嘉翎小姐兼任之，負責督導並負責公司治理之制度設計及規劃，公司

治理主管已具備公開發行公司擔任股務及公司治理相關事務主管達三年以上。 

          公司治理主管職權如下： 

(1)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2)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錄。 

(3)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4)提供董事執行業務所需之資料。 

(5)協助董事遵循法令。 

(6)其他依公司章程或契約所訂定之事項等。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本公司並無設置審計委員會，預計於 111 年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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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重要議案摘要 決議結果 後續執行情形 獨立董事持
反對或保留

意見 

公司對獨立
董事意見之
處理情形 

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15.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案，提

請   討論。 

16.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辦法」案 ，提請  討

論。 

17.訂定召開一一一年股

東常會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18.擬與合作金庫銀行新

生分行，取得融資額

度，提請 公決。 

111.04.20 

1.報告不動產租賃案。 

2.提名 111 年選任董事(含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提請  討論。 

各議案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席董事

無異議後照案通

過 

1.已完成簽約及提
董事會報告。 

2.相關名單已完成
上傳公告，待股
東會選舉。 

  

111.05.11 

1.報告本公司一一一年第

一季財務報表 

2.報告本公司一一一年三

月至四月稽核計劃執行

情形。 

3.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購買一一一年責任保險

案，提請  核議。 

4.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時程規劃案，提請 

核議。 

 

各議案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席董事

無異議後照案通

過 

1.經決議後已完成
書面送件及網路
申報 

2.已完成查核並於
董事會報告。 

3.已為本公司董事
及 監察 人購 買
111 年責任保險
並上傳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  

4.已經董事會決議
並 照時 程執 行
之。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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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馮敏娟會計師及徐永堅會計師 
委任之日期 110 年 3 月 24 日經董事會通過 

委任前就特定交易之會計處理方法

或會計原則及對財務報告可能簽發

之意見諮詢事項及結果 

無 

繼任會計師對前任會計師不同意見

事項之書面意見 
無 

  (三)前任會計師對本準則第 10 條第 6 款第 1 目及第 2 目之 3 事項之復函：不適用。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

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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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 

分之十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職稱 姓    名 

110 年   度 當年度截至 4月 18 日止 

持有股數增（減）

數 

質 押 股 數 增

（減）數 

持有股數增 

（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法人董事持股 10%

以上股東 

威聖投資

(股)公司 
1,585,220 (967,000) 0 0 

董事長 陳立民 25,903 0 0 0 

董事 李世隆 1,254 0 0 0 

董事兼任執行長 趙希政 0 0 0 0 

董事兼任總經理 林宏沛 0 0 0 0 

董事兼任副董事長 李耀魁 66,649 0 101,000 0 

董事兼任副總經理 楊適槐 88,687 0 (24,000) 0 

獨立董事 黃淑珍 1,000 0 0 0 

獨立董事 曾鴻池 0 0 0 0 

監察人 孫勝 0 0 0 0 

監察人 劉盈君 100,530 0 0 0 

財會經理 羅嘉翎 0 0 0 0 
   註 1：持有公司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股東應註明為大股東，並分別列示。 

     註 2：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尚應填列下表。 

 

 

（二）股權移轉資訊：無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情形。 

（三）股權質押資訊: 無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闖係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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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佔前十大股東間互為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關係人或為配偶、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111 年 4 月 18 日 

姓名 
（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註

2)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
間具有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六號
關係人或為配

偶、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者，其名
稱或姓名及關
係。（註 3）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
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
名) 

關係 

威聖投資
(股)公司
代表人: 
楊奕蘭 

9,511,321 23.57% 7,524 0.02% 0 0.00% 

 
李世昌 
李世魁 

 

弟媳 
弟媳 

無 

李世昌 3,919,005 9.71% 0 0.00% 0 0.00% 
李世魁 
楊奕蘭 

兄弟 
弟媳 

無 

李世魁 3,174,000 7.87% 0 0.00% 0 0.00% 
李世昌 
楊奕蘭 

兄弟 
弟媳 

無 

祥立投資
(股)公司: 
李欣璘 

2,814,705 6.98% 0 0.00% 0 0.00% 無 無 無 

楊美斯 1,276,113 3.16% 154,290 0.38% 0 0.00% 
楊適槐 
楊瞻魁 

姊弟 
姊弟 

無 

顏兆祥 1,262,206 3.13% 0 0.00% 0 0.00% 無 無 無 
花旗託管
瑞銀歐洲
SE 投資專

戶 

1,007,000 2.50% 0 0.00% 0 0.00% 無 無 無 

楊適槐 901,126 2.23% 0 0.00% 0 0.00% 
楊瞻魁 
楊美斯 

兄弟 
姊弟 

無 

劉盈君 603,180 1.50% 0 0.00 0 0.00 無 無 無 
聰泰科技
開發(股)
公司庫藏
股專戶 

599,000 1.48% 0 0.00% 0 0.00% 無 無 無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依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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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

轉投資事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單位：股；％ 

轉 投 資 事 業 

（註） 

本  公  司  投  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直接

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   合   投   資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不    適    用 

 
      註：係公司採用權益法之長期投資。





- 76 - 

3.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 

項次 第 1次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9.03.20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期間 109.03.23 ~ 109.05.22 

預定買回股份數量 1,000,000 股 

買回區間價格 45 元~70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599,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38,296,300 元 

平均買回價格 63.93 元 

已辦理轉讓員工日期 無 

已辦理轉讓之股份數量 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599,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己發行股

份總數比率(%) 

1.78% 

未執行完畢之原因 買回期間股價逐漸穩定 

 

    (二)股東結構 
 111 年 4 月 18 日 

    股東結構 

數量 
政 府 

機 構 

金 融 

機 構 

其 他 

法 人 

外 國 機 構

及 外 國 人

(註) 

個   人 合     計 

人       數 0 0 27 24 5,067 5,118 

持 有 股 數 0 0 13,301,428 1,244,086 25,810,430 40,355,944 

持 股 比 例 0.00% 0.00% 32.96% 3.08% 63.96% 100.00% 

註:陸資持股比例：0.00% 

註：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應揭露其陸資持股比例；陸資係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3條所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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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要股東名單：持有股份達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 

股份 
主要 
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威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511,321 23.57% 

李世昌 3,919,005 9.71% 

李世魁 3,174,000 7.87% 

祥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814,705 6.98% 

楊美斯 1,276,113 3.16% 

顏兆祥 1,262,206 3.13% 

花旗託管瑞銀歐洲 SE 投資專戶 1,007,000 2.50% 

楊適槐 901,126 2.23% 

劉盈君 603,180 1.50% 

聰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庫藏股專戶 599,000 1.48% 

 

    (五)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新台幣元;%;股 

                       年  
 項                          度 
             目 

109 年 

 
110 年 

當 年 度 截 至 
111 年 3 月 31 日 

（註 8） 

每股
市價 
(註 1) 

最        高 376 256 113.5 
最        低 49.5 91.5 94 
平        均 232 184.51 103.63 

每股 
淨值 
(註 2) 

分   配   前 45.90 41.28 38.28 

分   配   後 29.92 36.28 33.28 

每股
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 39,929,610 39,756,944 39,756,944 
每 股 盈 餘(註 3) 18.49/15.41 9.66 2.00 

每股 
股利 

現 金 股 利 8 5 N/A 

無 償 配 股 
盈餘配股 2 0 N/A 

資本公積配股 0 0 N/A 
累積未付股利(註 4) 331,307,866 198,784,720 198,784,720 

投資
報酬
分析 

本益比(註 5) 12.55 19.10 N/A 
本利比(註 6) 29 36.90 N/A 
現金股利殖利率(註 7) 0.03 0.03 N/A 

＊若有以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時，並應揭露按發放之股數追溯調整之市價及現金股利資訊。 

註 1：列示各年度普通股最高及最低市價，並按各年度成交值與成交量計算各年度平均市價。 

  註 2：請以年底已發行之股數為準並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分配之情形填列。 

  註 3：如有因無償配股等情形而須追溯調整者，應列示調整前及調整後之每股盈餘。 

註 4：權益證券發行條件如有規定當年度未發放之股利得累積至有盈餘年度發放者，應分別揭露截至當年度止累積未付之

股利。 

註 5：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盈餘。 

註 6：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現金股利。 

註 7：現金股利殖利率＝每股現金股利／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註 8：每股淨值、每股盈餘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一季經會計師查核（核閱）之資料；其餘欄位應填列截至年報刊

印日止之當年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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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盈餘，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 2%，

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不高於 2%。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述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2.本期估列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 
之股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1)估列基礎：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認列費用金額是依當年度剩餘可分配盈餘按百

分之二及百分之二的比例估列，實際分派金額則是以一一一年三月

二十一日決議配發之現金股利金額為基準計算實際分配之盈餘，再

按實際分配盈餘的百分之二及百分之二的比例計算董監酬勞及員

工酬勞。 

      (2)處理情形:如有差異數將於民國一一一年度予以調整。 

    3.董事會通過之擬議分派員工酬勞等資訊： 

       (1)配發員工現金酬勞、股票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 

          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於民國一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董事會中擬議配發董事酬勞、員工現金酬
勞及員工股票分派金額如下表所示，前述將俟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四日股東      
常會決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民國111年 3月21日董事會擬議金額 

董監酬勞 10,091,195 

員工酬勞-現金 10,091,195 
註：擬議配發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金額與 110 年度認列費用估列金額其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差異：董事會擬議配發董監事酬勞金額及員工酬勞金額與認列費用並無差異。 

     原因：不適用。 

     處理情形：不適用。 

        (2) 擬議配發員工股票分派金額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紅利總額合計數之比例： 

      不適用(佔轉增資之比例=員工股票分派股數/(員工股票分派股數+股東股票股 
           利股數)*100%) 

  (3) 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金額及設算每股盈餘之影響： 
    (設算後之每股盈餘=盈餘分配所屬年度（110 年度）稅後純益/盈餘分配所屬年 
    度（110 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9.66 

4.前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包括配發股數、金額及股
價)、其與認列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
情形： 

  本公司於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董事會中擬議配發董事酬勞、員工現金酬勞及
員工股票分派金額如下表所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民國 109 年財報認列金額 實際配發情形 
董監酬勞-現金 16,140 16,140 
員工酬勞-現金 16,140 16,140 

       
註：(1)差異及原因：無。 

               (2)處理情形：不適用。 

     (九)公司買回股票情形：請詳閱本年報第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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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營業範圍 

1.營業項目 

(1)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3)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4)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5)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6)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7)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8)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9)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0)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11)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目前之主要產品及營業比重 

                   單位：% 

項目 2021 年營收比重 

視訊產品 99.77% 

其他  0.23% 

合計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1)影音串流盒 (Arm Embedded 介面) 

(2)4K/硬體壓縮影音擷取卡 (PCI Express 介面) 

(3)4K/硬體壓縮影音擷取盒 (USB 介面) 

(4)視訊轉換器 

(5)AI 相關技術 

4.計劃開發之新商品(服務) 

(1)研發及推展 8K 超高解析度之影音影音串流盒 

(2)研發及推展外接式超高解析度影音編解碼器 

(3)研發及推展超高解析度之視訊轉換器 

(4)研發及推展支援新一代廣播電視規範之影音串流盒 

(5)研發更具競爭力的多功能高整合度之影音介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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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 
單位：個；新台幣仟元 

  生產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量值 

主要商品 
產能 產量 產值 產能 產量 產值 

電腦多媒體週邊視

訊轉換器及介面卡

等 

- 1,613,197 1,595,383 - 1,483,282 990,952 

其他電腦相關產品 - 806,268 1,063 - 736,568 3,652 

合計 - 2,419,465 1,596,446 - 2,219,850 994,604 
註 1：本公司各項產品係委外加工，故無產能。 

註 2：產能係指公司經衡量必要停工、假日等因素後，利用現有生產設備，在正常運作下所能生產之數量。 
註 3：各產品之生產具有可替代性者，得合併計算產能，並附註說明。      

 

    (六)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 
      單位：個；新台幣仟元 

     年度 

 

銷售 

109 年度 110 年度 

       量值 

 

主要商品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電腦多媒體週

邊視訊轉換器

及介面卡等 

135,220 301,459 1,477,977 2,401,954 111,274 235,955 1,372,008 1,552,387 

其他電腦相關

產品 
806,268 1,929 - - 314,477 2,128 422,091 1,969 

合計 943,888 303,388 1,477,977 2,401,954 425,751 238,083 1,794,099 1,554,356 

(七)本公司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 

(1)最近二年度平均營業額需負擔之人事成本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0年度          109年度 

營業額           1,792,439         2,705,342 

人事成本           192,284           200,500 

人事成本／營業額    10.73%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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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修與教育訓練: 

為增進員工專業能力與知識，以提高生產力，公司讓員工依職務及職能接受專業

適當的訓練，若有法令規定進修之課程，如會計主管及稽核人員持續進修，也依

規定配合辦理並上傳供主管機關備查。(相關進修明細請詳閱本年報第 47 頁) 

3. 退休制度實施情形： 

(1)依勞基法規定按月就薪資總額 2%提撥退休準備金存入台灣銀行信託部。 

(2)自民國八十七年起依奉准退休辦法辦理本公司員工退休事宜。 

(3)勞工退休金條例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並採確定提撥制。實施後員工

得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有關之退休金規定，或適用該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並保留適用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對適用該條例之員工，本公司每月負擔之

員工退休金提撥率，不得低於員工每月薪資百分之六。 

4. 其他重要協議：無。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

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本公司勞資關係和諧，管理制度皆以勞基法為準則；故至目前為止，本公司並無因

勞資糾紛而遭受損失，未來亦應無此情事發生。 

六、重要契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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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一)最近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1.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            

     目 

當 年 度 截 至 

111 年 3 月 31 日 

財務資料（註 1） 

 

110 年 

 

109 年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流 動 資 產 1,013,008 874,271 1,150，371 1,395,431 1,214,403 1,085,310 

投資性不動產 22,276 22,309 22,442 22,089 22,458 23,339 

無 形 資 產 4,961 3,083 5,452 5,809 3,644 2,751 

其 他 資 產 1,137,538 1,143,013 1,150,965 51,534 25,101 17,935 

資 產 總 額 2,177,783 2,042,676 2,329,230 1,474,863 1,265,605 1,129,335 

流動負

債 

分配前 606,466 351,775 761,314 332,685 262,135 278,073 

分配後 805,251 550,560 1,026,361 484,469 390,308 389,381 

非 流 動 負 債 49,267 49,743 47,180 47,431 41,124 34,238 

負債總

額 

分配前 655,733 401,518 808,494 380,116 303,259 312,311 

分配後 854,518 600,303 1,139,802 531,900 431,432 423,619 

歸屬於母公司

業 主 之 權 益 

1,522,050 1,641,158 1,520,736 1,094,747 962,346 817,024 

  股   本 403,559 403,559 337,298 337,298 337,298 337,298 

  資 本 公 積 793 793 793 793 793 793 

保留 

盈餘 

分配前 1,155,994 1,275,102 1,220,941 756,656 624,255 478,933 

分配後 957,209 1,076,317 889,633 604,872 496,082 367,625 

  其 他 權 益 0 0 0 0 0 0 

  庫 藏 股 票 (38,296) (38,296) (38,296) 0 0 0 

非 控 制 權 益 0 0 0 0 0 0 

權 益 

總   額 

分配前 1,522,050 1,641,158 1,520,736 1,094,747 962,346 817,024 

分配後 1,323,265 1,442,373 1,189,428 942,963 834,173 705,716 

註 1:上開財務資料係經會計師核閱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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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風險管理組織及架構： 

       (1)組織及架構： 

                        

 

 

 

 

          (2)職責說明： 

             A.董事會：核准各項處理程序 

         B.各部門高階主管；執行評估流程 

             C.財會部：負責提出建議及執行流程，並依各項憑證入帳 

             D.稽核人員：查核異常事項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董事會 

總經理 

各部門高階主管 財會部 

稽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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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本公司並無關係企業。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未有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情形。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 

本公司並無子公司。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 
無。 

五、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若發生證交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定

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訴訟事件詳見本年報第 144 頁。 

 






